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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 分至 12:00 下午 2:00 分至 4:00 

 12月 16日 星期二 

1. 報到 

2. 預備會議  

 12月 17日 星期三 
討論提案 

第1次會議 

12 月 18 日 星期四 

1. 討論提案 

2. 臨時動議 

3. 閉會 

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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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詹主席永光：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2屆第 15 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公所提案，現在開始今天的預備會議，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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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討論事項： 

案一、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議程，請討論？ 

說明：12/16 報到、預備會、12/17 討論提案(第一次追加減預算、公園解凍)、

12/18 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決：通過。 

 

案二、請討論 115 年本會暫定行事表？ 

115 年本會暫訂行事表 

1/28(三)-1/30(五) 代表會第 16 次臨時會 

2 月 休會 

3/4(三)-3/6(五) 代表會第 17 次臨時會 

3/11(三)-3/13(五) 國內考察 

4 月 休會 

5/4(一)-5/15(五) 代表會第 7次定期會(決算)、報稅 

5/16(六) 代表、員工文康活動 

6 月 休會(畢業典禮) 

7/1(三)-7/3(五) 代表會第 18 次臨時會 

8 月 休會 

9/2(三)-9/4(五) 代表會第 19 次臨時會 

10/12(一)-10/23(五)(候選人抽籤) 第 8次定期會(審 116 年預算) 

11 月休會  

11/28(六) 5 合 1選舉 

12/1(二) 代表 4周年慶 

代表財產申報 

12/2(三)-12/4(五) 第 20 次臨時會(追加減預算) 

12/25(五) 第 23 屆當選代表就職典禮 

選舉正副主席 

12/29 關帳 

議決：第 16 次臨時會再討論。 

案三、之前決定 115 年國內考察至南部三日 (如草案)，請討論? 

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 115 年代表國內考察草案 

一、目的：考察南臺灣建設作為施政建言參考，並參訪鄉鎮民代表會，以增進情誼

與交流。 

二、時間：115 年 3月份共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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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點：南臺灣經建考察(嘉義、台南、屏東)。 

四、參訪對象：2-3 個代表會。 

五、人員：本會代表及家屬 1人(採一次統統籌辦理)。 

六、費用：未參加考察活動之代表費用繳庫，俟決定時間後，明年 1月臨時會告知

代表。 

六、行政人員因公奉派(俟後報支國內出差旅費)。 

七、本計畫經主席奉核後辦理，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議決：第 16 次臨時會再議確定日期(元宵後)。 

 

報告事項： 

1. 本次會議依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辦理。 

2. 休會期間，主席同意鎮公所請求之墊付案： 

第 1案：114年 12月 4日卓鎮清字第1140015204號函有關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提升優質公廁精進計畫-114 年度苗栗縣列管公廁考核評比」獎勵金計新 

        台幣 10 萬元。 

第 2案：114年 12月 12日卓鎮建字第1140015630 號函為辦理「115年度花草坑、 

        馬陵坑、爽文坑農路等多處路段路面改善」計新台幣 2,520 萬元。 

3. 公所通知12月底開始搬遷，預計115/1/8啟用，請代表放置於議事堂之個人資料

或物品檢視一下(要廢棄請放在議事桌面上)。附鎮公所新設廳舍時程規劃表。 

4. 明年是選舉年(若成為候選人身分後對於宮廟.社區.社團等贊助款避免)。 

5. 本會114/12/26關帳，因為須將剩餘款解繳公所，完成整個會計、出納等程序(若

有代表相關費用未核銷者請注意)。 

6. 資通安全宣導(資料來源 109-12-18 刑事警察大隊) FBI 警告：愈來愈多駭侵團體

駭入 Web Mail 伺服器上的自動轉寄的郵件規則，竄改郵件規則，發動 BEC

（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 攻擊，來盜領企業的各種帳款，造成極大損失。

由於這類 Web Mail 服務的郵件規則，通常不會同步到本機端的郵件軟體，而是

自成一格，因此給了駭侵者可乘之機：駭侵者可以先以社交工程或其他駭侵方

式，先駭入員工的 Email 帳號，接下來駭侵者會竊取該員工的來往郵件內容，

收集各種資訊後，接下來就利用這些資訊來偽裝成員工本人，向帳款支付者發送

詐騙郵件，使其更改匯款帳戶為駭侵者控制的假帳號，藉以竊取企業的帳款。 

    駭侵者更會進一步修改 Web Mail 系統的郵件規則，將這類帳款相關郵件自

動轉到其他 Email 信箱，進一步降低郵件內容被受害企業發現的機會。由於這

種做法，駭侵者發動惡意郵件攻擊造成的損失，正在快速擴大；根據 FBI 的報

告指出，全球在 2019 年通報的企業惡意郵件攻擊，造成的損失高達 17 億美

元。 

    FBI 說，如果企業的資訊與資安管理人員，未能經常檢視其 Web Mail 上的

郵件規則與不明連線，就很容易受到這類攻擊而難以及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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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  

115 年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

重要選務工作日程如下： 

 

(1)115 年 8月 20 日 發布選舉公告。 

(2)115 年 8月 27 日 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3)115 年 8月 31 日至 9月 4日 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4)115 年 9月 4日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撤回其推薦截止。 

(5)115 年 10 月 16 日前 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6)115 年 10 月 23 日 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7)115 年 11 月 8日 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 

(8)115 年 11 月 12 日 公告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9)115 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27 日 辦理直轄市長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 

(10)115 年 11 月 17 日 公告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名

單。 

(11)115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7 日 辦理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

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 

(12)115 年 11 月 24 日前公告選舉人人數。 

(13)115 年 11 月 28 日 投票、開票。 

(14)115 年 12 月 4日前 審定當選人名單。 

(15)115 年 12 月 4日 公告當選人名單。 

(16)115 年 12 月 18 日前 發給當選證。 

(17)116 年 1月 3日前 通知候選人領取補貼之競選費用。 

中選會並指出，115 年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鄉（鎮、市）民代

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將由各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配合上開工作日程訂定。 

 

【11 時 00 分散會】 

 

 

 

 

 



6 
 

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7 (星期三)上午 10 時 0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

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富原  政風主任張哲源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黃富業  社會課長黃石榮  人事主任徐士炫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熊小惠  幼兒園長李美慧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請 假：民政課長李炳勳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會議正式開始，今

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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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詹主席致詞： 

    鎮公所詹鎮長、各課室主管及本會副主席、全體代表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開議，這次會期主要是討論經費墊付追認案，各位代表對於本鎮應

興應革事項，如果來不及於會前提案，也可以於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會期中，希

望各位代表對各項議案謹慎審議並致力問政，最後祝大家事事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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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墊付款追認案 

彙報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4日卓鎮清字第 1140015204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定「苗栗縣全面提升優質公廁精進計畫

-114 年度苗栗縣列管公廁考核評比」獎勵金，共計新台幣 10萬元

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15 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0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卓鎮建字第 1140015630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辦理「115 年度花草坑、馬陵坑、爽文坑農路等多處路段路面改善」

案，共計新台幣2,52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115年度

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 2,520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鎮 公 所 提 案 

鎮 公 所 提 案 第 1案 

   類  別：主計 

   提案人：鎮長詹錦章 

   案  由：檢送「中華民國 114 年臺灣省苗栗縣卓蘭鎮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3 年 11 月 25 日卓鎮主字第 1130014485 號函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二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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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公 所 提 案 第 2案 

   類  別：公共設施 

   提案人：鎮長詹錦章 

   案  由：有關本所 115 年預算凍結案，惠請貴會同意解凍，俾利業務順利推動，

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4 年 12 月 15 日卓鎮公字第 1140015735 號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擱置。請於下次會期完備下列事項專案報告後再予審議： 

1. 苗栗縣內鄰近鄉鎮近年新設兒童公園土地取得樣式及情形。 

2. 馬連澳道路及 10號道路詳細徵收取得情形。 

3. 估價報告書(另覓至少一間)，請估價師報告說明。 

4.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助審查估價報告書之合理性。 

 

討論紀要： 

陳所長俞宇：12月 12 日邀請地價審議委員會委員、縣府地價科長及大湖事務所科長 

等專家學者們開地價審議小組會議，已提供當日相關資料給代表們參

閱，會議討論結果是認定價格實屬合理的範圍，有什麼疑慮的地方？再

請代表們再提出。  

詹代表豊霖：12 日的會議本席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有請託代表會秘書提出 2 點建議，

第 1點是希望蒐集苗栗縣內近年新設兒童公園土地取得樣式及情形，另

外也想了解馬連澳道路及詹明光鎮長時代 10號道路詳細徵收取得情

形，讓我們可以比照前例全面了解不同土地取得方式的差異。還有你們

每次資料都前一天才送達，我們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消化吸收，下次請再

提早送到代表會，等我要求的資料都完備後再來商議解凍。 

高課長嘉陽：請代表參閱 12 日的地價會議紀錄第 21頁，公共設施保留地是依照土地

徵收條例第 30條第一項的立法意旨，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平均

市價評估，綜合農業區和住宅區用地評估是有法源的依據，縣府委員也

說民眾已經特別犧牲，這麼低的地價對他們其實是不公平的。而馬連澳

道路不是公共設施保留地，原本是農業用地，後來興辦變更成道路用

地，才公告現值去處理，未來如果同意解編或市地重劃，甚至協議價購

不成，可能強制徵收費用會更高，最終 3位委員一致認為合理，甚至部

份認為價格過低。 

詹代表豊霖：我們目前知道的市場臨近土地的價格情形就是最高點，不懂為什麼在估

算式裡面會認為合理？所以第 2點我要求最基本找三間的估價師比

價，一般是在沒有疑問的範圍內才能做成決議，既然代表會有質疑，就

要提供 3家綜合評估，我認為是蠻合理的，再來徵收的土地裡面有現有

既成的道路預定地，又怎麼去跟它徵收計算？卓蘭尚未徵收的土地太

多，一旦先例開下去，對卓蘭鎮公所示沒完沒了，我們也沒有那麼多錢， 

小小的建設就要花很多的錢有必要嗎？沒有必要！我認為針對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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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是丟給我們代表會，應該是公所的行政人員要把事情處理好。 

陳所長俞宇：我們會再提供資料，至於代表建議再請兩位估價師的部分，因為已經請

1位估價師了，如果由公所邀請的話，怕代表會會有疑慮，是否請貴會

提供名單給我們去邀請估價師。 

詹代表豊霖：他們一定要有合法專業執照，由公所來執行比較 OK，方向可以找有常

處理苗栗土地的估價師，對縣內土地價格行情也比較熟悉。 

陳所長俞宇：估價師須高考合格，經查苗栗縣是沒有的，而且估價師費用不便宜。 

詹代表豊霖：本席是認為如果 3間評估價錢合理，經過我們審議，就不會有圖利他人

的嫌疑，1 間花個 8萬，後來評估完 1坪可以省 1萬，全部就省下 600

多萬，我認為花錢免除相關疑慮是很值得的。 

詹主席永光：請教所長，這次請估價師的費用是多少？ 

陳所長俞宇：單土地的話是 6萬多，地上物也是 6萬多，一次 12 萬。如果依代表的

建議應該是針對土地的價格評估就是 6萬多，但每一家報價不一樣。 

高課長嘉陽：如果要請 3家估價時或是 3家估價，只要經費考量沒有問題都可以，但

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把這次的成果報告送去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助審查， 

再跟公設所所長討論是要再找第 2家估價師還是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協助審查？ 

詹代表偉強：對於我們的公共設施保留地，一旦開了先例用 7千萬價購，以後徵收道

路都要用相同毗鄰土地計價方式來徵收嗎？那真的會沒完沒了！ 

高課長嘉陽：公共設施保留地在都市計畫的土地範圍內，通常要 3-5 年會去通盤檢討， 

針對各個類別的土地，有沒有需要去做解編或變更？縣府每年也會定期

去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 

詹代表偉強：從我第 1次發言到現在也 3年了也沒去檢討？ 

高課長嘉陽：都市計畫二通在 109 年通過，理論上應該要編列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的

費用， 經評估高達 600 萬，因無相關經費，鎮長核示就等中央機關有

相關補助時再積極爭取。  

詹代表偉強：經費不應該是理由，鎮庫錢蠻多的，編 600 萬沒問題。我看估價報告是

8月底，應該提早就送到本會來給代表參考，不是需要審預算的時候才

來討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你們不想讓我們事先知道，我們就只

好這樣子凍結，對不對？如果你提早知會也不會拖到現在，只有卓蘭鎮

沒有，大家也希望趕快蓋好，土地比施作成本高太多，一座公園蓋完快

1億，當初石虎公園也被笑花鉅資蓋變蚊子公園！再來我也贊同豊霖代

表說的至少有第 2家估價師來評估？或者送去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去估

價看是否合理？合理的話，以後我們對選民才有交代，就說經過政府認

證的，雖然上次會議 2個委員認為合理，是因為你們請來的當然為你們

說話！如果今天你出去公投 7千萬買這塊地合不合理， 超過 50%贊同 

就趕快來蓋，我們馬上解凍！本席只是想要表達這件事情如果提早送進

來討論就不用拖到現在，不要每次都用時間緊迫的方式來壓榨代表，大

家都是為了要選舉的一條活路，你用時間施壓，希望我們趕快解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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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現在的地主沒辦法交代，這我沒辦法認同！價格如果合理也不會搞

到現在這樣子，苗栗縣應該也有專業人士可以協助，或是新竹的估價師

有處理過苗栗的土地案子也可以，不一定要找台中的，提供的標的要跟

這個一樣，都是平地沒有建築物用地的交易價格才是實在，如果取樣的

土地有附屬建築物，價格就會拉高！這塊地興南街以南幾乎都是都市計

畫內的土地，不分住宅建地、農地，如果是以毗鄰的地，2/3 是住宅、

1/3 是農地，平均成本會拉高。這塊地從事農業已久，所以民眾才會觀

感不佳，覺得拿 10萬元去買農地！認為代表們都沒在監督，所以至少

有 2家以上來評估到底合不合理？如果合理，當然支持估價師的專業。 

詹主席永光：下次有重大的案子的預算案，資料都要提前準備，而且我感覺這件事你

們事前好像都有跟地主協調好，我覺得這個相當不合理，下次同樣的事

情請慎重考慮我建議的話。  

江代表文祺：我建議留到下一次臨時會開小組會議，第 1點如同豊霖代表提的，卓蘭

這案絕對不是先例，蒐集鄰近鄉鎮公設保留地土地徵收的案例給我們參

考；第 2點是另外再找一家估價師，我想估價的程序雷同，但他們以市

價在估，建議多找一家讓代表可以釋疑。這次預算凍結，我想所有代表

看到 7千萬只出現在總預算裡，什麼資料都沒有要我們通過，真的大傻

眼！你們 8月份就已經委託出成果報告，做了沒有先例的東西，代表也

沒有經歷過，所以我想留在下一次的臨時會開小組會議，我是建議鎮公

所請估價師來，或是把現在的成果送到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助審查，評

估合不合理？我們小組會議再來討論，如果價格是合理的，我們沒有理

由去反對，只是鄉親問我們不能啞口無言，要有憑有據跟人家講，以上。  

詹主席永光：本案列入第 16次臨時會小組會議專案報告。 

詹鎮長錦章：拜託代表去找估價師，不然我們去找你們會不會說…。 

江代表文祺：我們可以建議，不是我們去找，邏輯不太對。 

高課長嘉陽：剛剛討論到兩個方案，一個要找第二家估價師，另一個是找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協助審查，如果找估價師是不是有一個大家認同的來協助？或是

直接讓公會去指派，針對成果報告去審查其合理性。 

詹代表豊霖：其實這個很簡單，只要代表有提過你認為 OK的，就下去採用，可以雙

面同時進行啊！  

高課長嘉陽：因為要找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隨便指派來協助，如果我們是自行洽詢的話 

會變成指定的方式。 

詹代表豊霖：不能同時進行嗎？ 

高課長嘉陽：因為這個都要考慮到經費的問題啦！ 

詹代表豊霖：你 7千萬都敢花！要去考慮到一點點小錢嗎？這個就是不對的，因為代

表有在質疑嘛！你今天沒有質疑的話，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既然有產

生問題，那又是小錢，我認為應該花該花就要花。 

林代表明聰：協議價購價格是地主開的還是我們事先想好開價跟人買的？當初買賣的

過程可以說明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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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鎮長錦章：這是委託估價師去評估的。 

林代表明聰：你當初有先問地主想要賣多少嗎？還是我們自己先開價？我是想了解當

初這個價格應該不是他們主動開價的？而是我們叫估價師來估，我的看

法是應該讓地主先開價，不同意再協議討論，你今天叫第三方，他不知

道要站在哪個角度，誰來審查都一樣，應該是公所再跟地主協調降價，

鎮長你去溝通，我認為比估價師更好，這是我的看法 。 

陳所長俞宇：依照法令的規定，要先以協議價購的方式取得用地，先詢問地主的意願

再接洽，中間沒有任何第三者介入，至於地的價值是交給專業的估價師， 

不是代書或地政人員可以評估出來的，有詢問其他鄉鎮，協議價購是雙

方合意下取得一個共識，我們用估出來的價格去跟地主談，並沒有為了

取得用地主動增加 1%~3%的部分。  

詹代表豊霖：我也提出另一個想法，大家都認為土地那麼貴之類的，是不是能夠有解

套的方式？找一個更適合便宜的農地來變更，我認為腹地更寬又省錢， 

是不是這條路可以來試看看？我跟你講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怎麼變更都

沒有問題，只是怕沒有錢，既然公所就有這條錢，我認為應該是不是可

行？大家參考一下。 

高課長嘉陽：目前親子公園是要擇定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如果再去選另外一個農業區

土地做變更，回頭會被檢討，已經有劃定親子公園為什麼不選擇？農業

區的變更不是說變就能變，個案的重大建設要有通盤檢討，經過都市計

畫委員會(縣立跟中央的委員會)通盤檢討土地性質是否達到變更的條

件？但委員會就會問已經有親子公園預定地，為什麼不直接選徵收或協

議價購的方式處理？如果真的要走農地的變更方式會相當耗時，投入的

成本可能會更龐大。 

詹代表豊霖：既然問題那麼多，大家都一直在是不是可行？我是認為課長能夠多幫卓

蘭省一點，據我知道不要說卓蘭，整個台灣都一樣，政府想要做的事情，

到現在還沒有變更沒有成功的，只要政府要做的就一定 OK，你去瞭解

一下。  

高課長嘉陽：我們也希望可以節省公帑來取得用地，代表對於市場行情的疑慮，我們

跟公設所討論，是不是由第 2個估價師或直接送到不動產公會來協助審

查？再把詳細的成果提報給代表會。 

林代表明聰：我再補充一下，最簡單的就是跟地主再協調努力看看是否可以降價，是

最實際的做法。 

 

 

【11 時 20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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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富原  政風主任張哲源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黃富業  社會課長黃石榮  人事主任徐士炫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熊小惠  幼兒園長李美慧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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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公 所 提 案 

鎮 公 所 提 案 第 1案 

   類  別：主計 

   提案人：鎮長詹錦章 

   案  由：檢送「中華民國 114 年臺灣省苗栗縣卓蘭鎮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3 年 11 月 25 日卓鎮主字第 1130014485 號函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三讀通過。 

 

臨 時 動 議 案：無 
 

討論紀要 

林代表明聰：我最關注的焦點就是禮儀廳，12月 7日縣府會勘我有表達意見，希望

做在納骨塔殯葬區，縣府說會納入考量但沒有紀錄；同時也和農會徐總

幹事說過 2遍，但他說殯葬區有掩埋的垃圾，殯葬所長，是不是可以把

垃圾清除？還是另外選一個場所去做？以卓蘭人口估算，一年平均不到

100 個使用，雖然 140 縣道是一個很好的地點，不過是要來建設大型設

施，如公園、農產品的展示館、高科技的工廠進駐，都會是卓蘭的一大

進步，在地鄉親有告訴我，如果做禮儀廳，就是卓蘭的沉淪，希望說鎮

長和公所的團隊去慎重思考，比公園 7千萬預算更重要！今天臨時動議

也不需勉強大家連署，在此表達我的想法。 

古所長育澤：這案子的緣由是農會跟縣政府提出，不是公所，初步採取的方式是用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辦法，農會向縣府提出有參與的意願，促參法第 5

條明訂主辦機關指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機關，在中央為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故公所沒

有可以主辦業務的權責，要依照縣府的指示再做行政調整。目前還沒有

進入到實質的執行階段，因為前置作業有一個很重要的法條規定，在促

參之前一定要進行政策的需求評估，即可行性評估，那天去現場會勘是

因應農會提出預定辦理促參案地點的請求，在我們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副縣長有提出到時候可行性評估是涵蓋第一、二、三公墓和 140 縣道，

要等那天的會議紀錄下來，我才會知道縣府選擇哪一塊地？要先做前期

的行政作業流程，才有辦法進入到促參的項目，促參法第六條之一指出

主辦機關依本法規劃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 

經評估具可行性者，依其結果續行辦理先期規劃，前項可行性評估應納

入要促進公共利益具體項目內容及預達的目標，並與公共建設所在地或

提供服務區邀請專家、學者、地方居民、民間團體 舉行公聽會。目前縣

府會勘完後沒有具體項目指示下來，公所也是在等待。至於林代表說垃



15 
 

圾掩埋處，我們之前有進行第一公墓生命園區的可行性評估，當時在納

骨塔下方第二停車場做地質探勘的時候，發現下方土地有一些 921 地震

時候的營建廢棄物，有評估處理金額過於龐大，不是我們財力能負擔，

故鎮長上任的時候，有把這個計畫終止。去年和今年年初有跟各位代表

做小組會議報告，我們提出評估的三個公墓，在第一公墓沒有只挑選納

骨塔下方那塊，還有選擇 2塊目前看起來比較少墳墓的區塊，也有納入

評估，到時候如果縣府有指示下來的話，我們要做前期可行性評估的時

候，這些地點都會納入，目前公所的資訊大概就是這樣。 

林代表明聰：我的意思是說，有幾塊地可供選擇，但其中有一塊地下方有垃圾要清理，

如果縣府問你，是不是馬上有資料可以回答？所長，你地點先找好，開

會是不是就可以馬上有答案？ 

古所長育澤：我們公所自己做的評估報告全部都有給縣府了，縣府也知道我們之前評

估的那幾塊地點。 

林代表明聰：我是說希望你們堅持啦！不要縣府說 140 縣道就 140 縣道，我們也要有

自己的看法，要兼顧卓蘭的發展，那是因為沒有做在你們家隔壁，我是

百分之百的反對，希望不要這樣，那是縣府的地沒有錯，我問過所有的

鄉親，沒有一個贊成的，大家也反對！若做下去，附近都不用發展了，

誰要做隔壁鄰居？一年也不會很多人，我是覺得要堅持在殯葬區做，那

天會勘也只有我講話而已，我叫楊恭林講，他站在我旁邊說你講，說我

是當地代表，你議員比較大不講叫我講？我是做對的事情，那天都沒有

人講話，叫縣府納入紀錄，他們不要就算了，只是表達一下，我希望地

方有自己的看法，今天特別利用這個機會多說兩句  

詹主席永光：代表要不要列入建議案？ 

林代表明聰：不用，把我的意見列入會議紀錄就好。 

 

 

閉會致詞： 

本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議程已全部完成，對於本會代表建言，請鎮公所盡心執行

民意之所託。最後，感謝全體代表這 3天來全程參與，也感謝詹鎮長率領行政團隊列

席，散會。  

 

【11 時 00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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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12 月 16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18 日 

主  席 詹永光 ○ ○ ○ 

副主席 詹秉憲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代  表 詹豊霖 ○ ○ ○ 

代  表 王俊昌 ○ ○ ○ 

代  表 詹偉強 ○ ○ ○ 

代  表 詹偉廷 ○ ○ ○ 

代  表 胡兆烈 ○ ○ ○ 

代  表 姜運郎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 - - - - - - 1 - - - - 1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1 - - - 1 

撤回 - - - - - - - - - - - - 0 

代表會 

提案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 - - - 0 

撤回 - - - - - - - - - - - - 0 

代表 

提案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 - - - 0 

撤回 - - - - - - - - - - - - 0 

臨時動

議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 - - - 0 

撤回 - - - - - - - - - - - - 0 

合   計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2 

分析 通過 1 否決 0 擱置 1 撤回 0 

 


